
安全评价报告信息

项目名称
中山市大一涂料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成品仓库扩建项目安全设施竣

工验收评价报告

项目详细地址 中山市南区树涌工业区

资质证号 APJ-(粤)-331 项目所属行业
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

化学品及医药制造业

项目简介

中山市大一涂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一公司”）成立于 2001 年

11 月 29 日，住所：中山市南区曹边村，取得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颁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2000734109128A，注

册资本：3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：李卫强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聚酯树脂清

漆、醇酸清漆、醇酸烘漆、聚氨酯漆稀释剂、硝基漆稀释剂、聚酯

漆稀释剂、醇酸漆稀释剂、硝基清漆、硝基底漆、普通货运、危险

货物运输、水性涂料、紫外光固化涂料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。

大一公司因中山市规划建设的大南公路贯穿原有成品仓库，为保证

公路的建设和大一公司的生产，选址在中山市南区树涌工业区扩建

成品仓库，以储存公司生产的硝基漆、聚酯漆、醇酸漆及配套的稀

释剂，建设工程包括扩建工业配套设施一栋、甲类仓库五栋、消防

水池及事故应急池各一个，以及配套的消防安全设备、设施和装置。

已取得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，项目名称：中山市大一涂料

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成品仓库扩建项目。大一公司在建设项目建成

后，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，只储存公司生产的硝基漆、聚酯漆、

醇酸漆及配套的稀释剂，共 6 个品种，储存场所为：甲类仓库 A、甲

类仓库 B、甲类仓库 C、甲类仓库 D、甲类仓库 E。

评价范围如下：1）基础安全管理（证照文书、安全管理体系、机构

人员和培训、事故预防与处理、安全投入等）；2）危险化学品生产、

储存使用以及相应的配套工程（包括消防设施、防雷防静电设施、

电气安全、相关安全装置、安全标志、职业危害控制、储存装卸作

业安全等）；3）周边环境、项目选址、总平面布置及建构筑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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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论

综上所述， 该建设项目符合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

法》（2012 年 1 月 30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5 号公布，根据 2015

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订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三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

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 号，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改）、《公路安

全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3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安全要求，且

已通过了消防等各项验收，目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具备竣工验收的

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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